新余市水利局关于《新余市城镇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管理办法》起草情况的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切实解决城乡居民饮水安全问题，2023年市人大制定出台了《新余市城乡供水一体化管理条例》，《条例》的颁布施行，为城乡供水安全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这也是全省第一部城乡供水地方性法规。当时，由于各方面原因，《条例》中没有提出二次供水相关要求，只是《条例》第十一条明确:“二次供水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为此，根据《条例》要求，今年以来，我局结合新余市实际，决定制定《新余市城镇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管理办法》，以切实解决城镇供水最后100米问题。
二、起草依据

在编写条例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依据了《城市供水条例》《江西省城镇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管理办法（试行）》《新余市城乡供水一体化管理条例》《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文件。
三、起草过程

一是组建工作专班。由局分管领导负责，抽调各业务科室人员组建了《办法》起草工作专班，全力做好《办法》的起草工作。二是广泛开展调研。组织人员先后到新余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分宜银龙集团水务有限公司及部分社区、物业管理单位对当前城镇二次供水管理现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研，掌握了我市城镇二次供水管理现状及需解决的问题。三是征求意见建议。为确保《办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5月下旬，征求了各县（区）人民政府及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市城管局、市卫健委等相关部门的意见建议，所提意见建议均被采纳。四是组织学习考察。为借鉴其他地市好的经验做法，7月中旬，局领导带领工作专班及市司法局的相关人员，先后到赣州市、吉安市、高安市进行了学习考察，对《办法》进一步修订完善。五是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按照国务院今年8月1日新颁布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要求，提请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开展了公平竞争审查，《办法》中条款内容符合公平竞争审查要求。
四、主要内容

《新余市城镇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管理办法》共设5章23条，分总则、规划建设、运维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

（一）总则

阐明了制定《办法》的目的和依据，明确了《办法》适用范围，明确了二次供水管理单位履行管理主体责任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二）规划建设

明确了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二次供水纳入城镇供水专项规划、二次供水设施建设规范要求，重点明确了新建二次供水工程，建设单位可委托供水企业设计和施工，按照平等协商的原则，鼓励建设单位或者产权人将二次供水设施移交给负责城镇供水企业实施专业化管理。

（三）运维管理

明确了二次供水设施运维管理价格制定及收费要求，要求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建立健全操作运行、维护保养、清洗消毒、水质化验、档案管理、巡视检查、安全责任制等各项规章制度，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开展健康培训，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并组织演练，保证二次供水设施不间断供水。

（四）法律责任

对违反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管理、破坏二次供水设施相关行为的处罚作了明确规定。

（五）附则
明确了条例的施行时限及由供水主管部门负责释难解惑。


